就医注意事项
1、门诊就医：
   （1）参保职工受伤后必须在就诊当天电话告知工伤保险所；（2）就医时须使用《工伤保险职工专用病历》，要求医院使用基本医疗保险专用处方、正规收据、结算单、诊断证明等；（3）各种治疗费、检查费必须有与之对应的处方、发票、检查报告单以及病历记录（加盖鲜章）。 
2、住院就医：
（1）参保职工就医时须使用《工伤保险职工专用病历》，住院必须在3日内到该医院医保科登记填写《工伤职工住院申报表》并交工伤保险所；（2）出院时除需保留上述门诊所列资料外还应提供住院证、住院费用总清单、住院病案复印件（包括病历首页、入院记录、所有的检查报告、手术记录、临时医嘱、长期医嘱等）；（3）住院超过60天和医疗费用首次超过2万元的应请主治医生填写《重庆市工伤医疗特殊情况申报表》，一式两份，在医院医保科盖章后一份交与工伤所。
3、转院：
（1）因医院技术条件不能诊治确需转往市内定点医院的参保职工，必须在转院前填写《工伤职工转诊转院审批表》报工伤保险所，经市工商中心审批同意后才能转院；（2）特殊原因不能当天报表的必须先电话通知北碚工伤保险所，由北碚工伤保险所报市工伤中心统一安排后才能转院，并于三天内用人单位补办申报手续。
4、特殊用药：
（1）单价100元以上的贵重药品必须先填写《重庆市工伤医疗特种项目（药品）审批表》向北碚工伤保险所申报，经同意后方可使用；（2）带药量门诊最多不能超过10天、出院最多不能超过30天的用药量；（3）超目录用药只限于抢救使用。
5、特殊检查：
（1）因病情需要确需使用八种特殊检查（心脏彩超、动态心电图、CT和ECT、核磁共振、彩色多普勒血管检查、介入放射检查治疗、电子内窥镜检查、高压氧舱治疗）以及1000元以上的单项治疗费用（含医用材料）、500元以上的特殊材料，必须先填写《重庆市工伤医疗特种项目（药品）审批表》向北碚工伤保险所申报，经审批同意后才能使用（抢救危重病人是可在三天内补报）。
